
子项目三  法律关系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3、了解法律事实的种类和作用 

能力目标 
1、能够熟练运用所学分析具体案例中的法律关系的能力 
2、通过学习，提高学生的法律理解能力。 
3、培养学生的法律表达能力。 
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树立法治理念，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法治素质。 
2、理性思考问题，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能力 

⼀、法律关系的概念 

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们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的特征表现在三个⽅⾯。 

（一）法律关系是以法律规范为前提的社会关系 

法律关系是由于法律规范的存在而建立的社会关系，没有法律规范的存

在，也就不可能形成与之相应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与法律规范两者之间的关

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法律规范是法律关系存在的前提，没有相

应的法律规范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法律关系。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法律规范只

能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才能得以实现。法律规范只规定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相应

的法律后果，它所针对的对象为一类人，因此具有普遍适用性。只有当人们按

照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或者说符合一定的法律事实时，才形成了针对于个人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法律关系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法律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它是法律化的权利义务关

系，是一种明确的、固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和义务可以是由法律明确

规定的，也可以是由法律授权当事人在法律的范围内自行约定的。 

（三）法律关系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手段的社会关系 

通过社会舆论和道德约束来实现的社会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和非强制性。而

在法律关系中，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不得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都是国家意志的

体现，反映国家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维持态度。当法律关系受到破坏时，就意味

着国家意志所授予的权利受到侵犯，意味着国家意志所设定的义务被拒绝履

行。这时，权利受侵害一方就有权请求国家机关运用国家强制力，责令侵害方

履行义务或承担未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即对违法者予以相应的制

裁。因此，一种社会关系如果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就意味着国家对它

实行了强制性的保护。这种国家的强制力主要体现为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上。 

二、法律关系的主体 

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参加法律关系，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在每⼀具体

的法律关系中，主体的多少各不相同，在⼤体上都属于相对应的双⽅：⼀⽅是权利的享有

者，称为权利⼈；另⼀⽅是义务的承担者，称为义务⼈。 

在中国，根据各种法律的规定，能够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以下几类： 

1、自然人。这里的公民既指中国公民，也指居住在中国境内或在境内活动

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 

2、法人。这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各种国家机关；二是各种企事业组织和在

中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是各

政党和社会团体。中国的国家机关和组织，可以是公法人、也可以是私法人，

依其所参与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定。 

3、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例

如，国家作为主权者是国际公法关系的主体，可以成为外贸关系中的债权人或

债务人。在国内法上，国家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比较特殊，既不同于一般



公民，也不同于法人。国家可以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国内的法律关系（如发

行国库券），但在多数情况下则由国家机关或授权的组织作为代表参加法律关

系。 

4、合伙。 

公民和法人要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就必须具

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具有法律关系主体构成的资格。 

所谓权利能力，是指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在我国，一切公民

均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非依法律不得限制或剥夺。法人和各种社会组织的权

利能力各依其成立的目的和业务活动的范围而有所差别。 

所谓行为能力，是指能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从而使法律关

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资格。公民虽然都有权利能力，但不一定都有行为能

力。自然人依据其行为能力状况，可以分为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

行为能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１８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为完全行为能力人。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年满１６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不满 8周岁的未成年人是

无行为能力人。法人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行为能力同时产生同时消灭。法人一经

依法成立，就同时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人一经依法撤销，其权利能力

和行为能力也就同时消灭。 

三、法律关系的内容 

法律关系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主体各方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权利义务是一对表征关系和状态的范畴，是法学范畴体系中的最基本的范

畴。从本质上看，权利是指法律保护的某种利益；从行为方式的角度看，它表

现为要求权利相对人可以怎样行为，必须怎样行为或不得怎样行为。义务人指

人们必须履行的某种责任，它表现为必须怎样行为和不得怎样行为两种方式。

在法律调整状态下，权利是受法律保障的利益，其行为方式表现为意志和行为

的自由。义务则是对法律所要求的意志和行为的限制，以及利益的付出。权利



和义务是法律调整的特有机制，是法律行为区别于道德行为最明显的标志，也

是法律和法律关系内容的核心。 

四、法律关系的客体 

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由法律规范确认和保护的，法律关系主体行使权利

和履行义务的实际行为所指向的对象。 

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 

（一）物，即可以为人们控制和利用的一切物质财富。如土地、机器设

备、货币、有价证券等。 

1、物分类为：自然物、人造物、货币及有价证券。 

自然物，如森林河流。人造物，如房屋、汽车等。 

2、物分类为：有体物、无体物 

（1）有体物可以是固定形态的，也可以是没有固定形态的(如天然气、电

力等)。 

（2）无体物如权利、数据信息、网络虚拟财产。 

（二）人身、人格利益 

1、人身是由各个生理器官组成的有机体的生理整体，它是人的物质形态，

也是人的精神利益的体现。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科技和医学的发展，使得输

血、植皮、器官移植、卵子精子提取等现象大量出现。人体解剖等现象的普

遍，使得人体器官的捐赠甚至非法买卖等活动也日益频繁，人体（部分或整

体）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人体不同于

物，它与人的生命密切联系。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何种性质的法律关

系中，当人体（部分或整体）成为该法律关系的客体时，均不得危及人的生

命，否则将为法律所禁止。同时，认可人体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也绝不意味着

有生命的人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2、人格利益(如公民的肖像、名誉、人身)是人身权法律关系的客体，也是

诸多行政、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三）智力成果，如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等;精神产品

是一种精神形态的客体，是一种思想或者技术方案，不是物，但通常有物质载

体，如书籍、图册、录音、录像等。 

（四）行为，即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给付行为是债权

法律关系(如合同之债)的客体。生产经营行为、经济管理行为、完成一定工作

的行为、提供一定劳务的行为等。 

五、法律事实 

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法律关系，但这不是说法创造了法律关系。法律关

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必须有法律规定的一定情况的存在。这种依法能够引起

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客观情况就是法律事实。它是法律关系产生、变

更、消灭的前提。 

法律事实根据其是否与人的意志有关，可以区分为事件和行为两大类。 

法律事件是指法律规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的产

生、变更、消灭的客观情况。法律事件可以分为社会事件和自然事件，前者如

社会革命、战争，后者如人的生老病死、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由于这些事

件的出现，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就有可能产生，也有可能发生

变更，甚至完全归于消灭。例如，由于人的出生便产生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抚养

关系和监护关系，而人的死亡却导致抚养关系、夫妻关系或赡养关系的消灭和

继承关系的产生，等等。 

法律行为，是指一种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人的行为。同法

律事件不同之处在于它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人们有意识的自觉活动的结果。

要构成法律行为应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它必须是人的行为，包括语言与身体行

动，但不包括人的内心活动；其次，它必须是人有意识的行为，无意识的举

动，精神病患者的举动不应当视为法律行为；再次，它必须是具有社会意义的

行动，即对他人或社会产生影响的行为。法律行为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



为。依据行为的合法性，行为还可以分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它均可能引起

法律上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与消灭。 

 


